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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衛生行政 

科 目：衛生法規與倫理 

魯葦老師 

 

一、醫療糾紛讓許多醫師對高風險科別卻步，讓認真的醫師灰心，也增加防禦性醫療。我國立法

院於 2022 年 5 月 30 日三讀通過「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請列舉三種措施，說明該

法如何預防或因應醫療糾紛？（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 

【擬答】 

為解決長期以來，醫療爭議訴訟衍生之醫病關係對立、高風險科別人才流失及防禦醫療

等問題，前行政院衛生署於民國 89 年提出「醫療糾紛處理法」草案，並自 106 年起推動「多

元雙向醫療爭議處理機制試辦計畫」，近年法院受理之醫療糾紛訴訟案件已明顯下降。為建

立妥速醫療爭議處理機制，促進醫病和諧關係，並營造重視病人安全文化，以提升醫療品質，

衛福部遂於 107 年提出醫預法草案，歷經兩屆會期終獲立法院通過，本法案以「保障病人權

益、促進醫病和諧、提升醫療品質」為目標，並秉持「即時關懷」、「調解先行」、「事故

預防」等三大原則，全文共計 45 條，其重點如下： 

溝通關懷：醫療機構應組成醫療事故關懷小組，99 床以下醫院及診所，囿於規模可指定專

業人員或委由專業團體提供；醫療機構於醫療事故發生後，應即時進行病人關懷及協助，

適時說明、建立互信，以緩和醫病緊張關係避免發生爭議。 

爭議調解：地方衛生局應組成醫療爭議調解會，不論民、刑事醫療訴訟均應先經其調解，

調解期間以 3 個月為限，必要時可延長 3 個月；另一方面，中央主管機關應委託政府捐助

設立之財團法人或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導入中立第三方提供醫事專業諮詢及醫療爭議評析，

以協助爭議調解過程拉近雙方認知差距，消弭爭議、促成和解。調解成立送法院核定，具

司法效果，以減少訟累與社會成本。 

事故預防：醫院應建立內部病人安全管理制度，形塑不責難的病安通報與風險管控機制；

醫療機構對於發生之重大醫療事故，應主動進行根因分析、檢討改善，並通報主管機關 ; 

另，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特殊之醫療事故則可成立外部專案調查小組提出報告，內容應以發

現事實真相、共同學習為目的。 

 

二、根據醫學倫理，病人享有身體自主權，包含接受跟拒絕特定的醫療。但是如果病人拒絕一個

風險很低、益處很高的醫療，而且拒絕的結果，非常可能對病人的健康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甚至可能死亡時，病人還有權利拒絕這個醫療嗎？請從醫療法、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以及病

人自主權利法對病人自主權的保障及限制，分別析論之。（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醫學倫理、醫療法、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病人自主權利法 

【擬答】 

病人權利最重要的觀念是病人的生命為病人所有，病人有權利為自己的生命做最好的安

排，醫療提供者應考慮如何在符合醫學倫理的要求，確保醫療服務品質是符合以病人為中心、

安全第一的醫療行為，並且在良性醫病互動關係下，提供一個病人安全無虞的就醫環境。  

醫學倫理的四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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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主原則：尊重病人的尊嚴與自主性，例如：不隱瞞病人之病情及診斷、保護病人

的隱私及強調知情同意的重要性。  

不傷害原則：強調醫療人員謹慎地執行以達到適當的照顧標準。此原則的精神在於不要

傷害、防止傷害以及除去傷害。避免讓病人承擔任何不當的、受傷害的風險。  

行善原則：指在不傷害他人之外，進一步關心並致力提升病人的福祉，所有醫療行為一

切應以病人的利益為前提。  

正義原則：公平地分配醫療資源、尊重病人的權利及尊重道德允許的法律。 

醫病共享決策(SDM) 

以病人為中心的臨床醫療執行過程，兼具知識、溝通和尊重此三元素，目的是讓醫療人員

和病人在進行醫療決策前，能夠共同享有現有的實證醫療結果，結合病人自身的偏好跟價

值，提供病人所有可考量的選擇，並由臨床人員和病人共同參與醫療照護，達成醫療決策

共識並支持病人做出符合其偏好的醫療決策。 

 

醫療法 

第 1 條 

為促進醫療事業之健全發展，合理分布醫療資源，提高醫療品質，保障病人權益，增進

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規定。 

第 81 條 

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告知其病情、治

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良反應。 

第 82 條 

醫療業務之施行，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 

醫事人員因執行醫療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違反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且逾越

合理臨床專業裁量所致者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 

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因過失致病人死傷，以違反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且逾越合理臨

床專業裁量所致者為限，負刑事責任。 

前二項注意義務之違反及臨床專業裁量之範圍，應以該醫療領域當時當地之醫療常規、

醫療水準、醫療設施、工作條件及緊急迫切等客觀情況為斷。 

醫療機構因執行醫療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過失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第 1 條 

為尊重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保障其權益，特制定本條例。 

第 4 條 

末期病人得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或作維生醫療抉擇。 

前項意願書，至少應載明下列事項，並由意願人簽署： 

一、意願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住所或居所。 

二、意願人接受安寧緩和醫療或維生醫療抉擇之意願及其內容。 

三、立意願書之日期。 

意願書之簽署，應有具完全行為能力者二人以上在場見證。但實施安寧緩和醫療及執行

意願人維生醫療抉擇之醫療機構所屬人員不得為見證人。 

第 8 條 

醫師應將病情、安寧緩和醫療之治療方針及維生醫療抉擇告知末期病人或其家屬。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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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明確意思表示欲知病情及各種醫療選項時，應予告知。 

 

病人自主權利法 

第 1 條 

為尊重病人醫療自主、保障其善終權益，促進醫病關係和諧，特制定本法。 

第 4 條 

病人對於病情、醫療選項及各選項之可能成效與風險預後，有知情之權利。對於醫師提

供之醫療選項有選擇與決定之權利。 

病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醫療委任代理人或與病人有特別密切關係之人（以下

統稱關係人），不得妨礙醫療機構或醫師依病人就醫療選項決定之作為。 

第 5 條 

病人就診時，醫療機構或醫師應以其所判斷之適當時機及方式，將病人之病情、治療方

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良反應等相關事項告知本人。病人未明示反對時，

亦得告知其關係人。 

病人為無行為能力人、限制行為能力人、受輔助宣告之人或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

示時，醫療機構或醫師應以適當方式告知本人及其關係人。 

第 6 條 

病人接受手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療前，醫療機構應經病人或關係人

同意，簽具同意書，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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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對新冠肺炎（COVID-19），各界咸認普遍施打疫苗是最能夠防範重症、控制疫情的關鍵。

然而截至 2022 年 6 月為止，75 歲以上長者完成兩劑疫苗的比率仍然僅約七成五。有鑑於 75

歲以上長者感染後，重症及死亡風險較高，在一再宣導無效的情況下，假設某縣長擬強制 75

歲以上長者施打疫苗，否則即予以罰鍰。試問，強制施打新冠肺炎疫苗牽涉民眾何種權利？

是否合憲、合法及合倫理？假設你是該縣長之幕僚，對於縣長的構想，你會提出何種建議？

（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傳染病防治法第 36 條、憲法第 22 條、防疫特別條例第 7 條 

【擬答】 

依照傳染病防治法第 36 條 

民眾於傳染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配合接受主管機關之檢查、治療、預防接種或其他

防疫、檢疫措施。 

但於罰則部分（《傳染病防治法》第七十條）卻並未提及預防接種，顯示預防接種並無強

制力，因此建議如果必須強制施打疫苗，立法者針對《傳染病防治法》第七十條修法，將

對於拒絕接受強制接種疫苗納入其罰則（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另

外，設立救濟申請管道，對於特殊病史持有醫生證明者可向主管機關申請不接種疫苗。 

我國憲法第 22 條基本人權保障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憲法第 23 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

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律限制之」，此即，若政府欲限制人民

權利必須有法律位階的規定，若是為了達成此四項目的，即可限制人民的權利。 

我國針對防疫的法律位階條文為防疫特別條例第 7 條：「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

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因此可以要求人民配戴口罩。 

在疫情嚴重的當下，只要符合比例原則，主管機關可強制對人民採取一定之必要措施（就

算其侵害了人身自由），以防堵疫情，例如：強制施打疫苗，也是基於全體人民的健康權

與全國經濟復甦等公共利益，而侵害了人民不作為（不施打疫苗）的權利，施打疫苗以達

到群體免疫，對於國家解封及經濟復甦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基於科學、醫學及傳染病

學而制定法律，以保護個人與整體健康，強制施打疫苗或許侵害了健康權，但基於公共利

益，只要符合比例原則就不違憲。 

 

四、聯合國於 2006 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立法院於 2014 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

法，賦予公約國內法律的效力，該法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把「障礙」的定義從「醫療模式」轉

變為「社會模式」。請問這兩個模式有何不同？何以社會模式比起醫療模式更能夠使障礙者

享有人權與基本自由？（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人權模式 

【擬答】 

21 世紀初，聯合國提出《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以人權模式為基礎、將障礙者視為權

利主體，強調障礙者身而為人應擁有與他人相等的權利，並致力於幫助障礙者融入社會。 

個人／醫療模式（Individual or Medical Model） 

醫療模式對障礙的定義：「身心上的損傷使得這些障礙者沒有足夠的能力完成社會賦予他

們的角色與任務」（洪惠芬，2012）、「身心損傷將抵銷法律賦予個人的權利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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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ener 2014）。 

醫療模式注重個人的損傷及其醫療問題（如個人的健康狀況、能力的限制等），認為障礙

是一種生理缺陷，需透過醫療行為（例如：復健）將障礙者（患者）「治癒（fixed）」恢

復成「正常（Normality）」的狀態，並回歸主流社會，因此，由專業醫療工作者所做的決

定被視為最正確的處置。 

醫療模式將障礙化視為個人的責任，對於身心障礙者遭受社會歧視、偏見視而不見，亦不

考慮環境造成的影響（紀彣宙等，2015）。許多無法透過復健回到「正常狀態」的障礙者

都被集中至機構管理，然而當時被隔離在機構中的障礙者經常遭受不當的剝削或暴力虐待，

障礙者的權利屢屢遭侵害卻無法為自己發聲。 

社會模式（Social Model） 

社會模式從批判醫療模式出發，打破過去損傷等同於障礙的觀念，認為障礙是個體與環境

（未因個體差異而有所調整）互動所產生的結果。社會欠缺適當的調整而阻礙個人參與社

會的機會，不平等並非肇因於個人的損傷，而是社會無法消除加諸在障礙者身上的偏見、

制度性歧視、社會排除。因此，唯有去除社會對於障礙者的壓迫、不再視障礙為個體偏差

的現象，才有可能根本地改變身心障礙者在社會中所處的弱勢地位。 

社會模式主張身心障礙者作為社會的一份子擁有與他人相同的價值與權利，障礙是社會建

構的產物、是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在社會中互動產生的結果，因此國家有義務調整政策、

習慣、法律、組織、環境可及性，從而根除妨礙障礙者充分參與社會的阻礙。例如：有設

置輪椅坡道的建築物、無障礙廁所對使用輪椅的障礙者進入建築物而言就不構成行動上的

障礙，但他們的損傷依然存在（張恒豪，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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